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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王召集委員育敏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交黨團協商。」現有民進黨黨團提出異議。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 2 會期第 7 次會討論事項第 1 案「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

告審查委員吳志揚等 16 人擬具『勞動基準法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擬請院會交黨團協

商。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吳秉叡 劉世芳 

主席：依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定：交黨團進行協商。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二案。 

二、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關稅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20 次會議討論決議：全案經過二讀，下次會議進行

三讀。爰於本次會議進行三讀。） 
主席：本案經第 1 會期第 20 次會議決議：全案經過二讀，下次會議進行三讀。現在進行三讀。宣

讀。 

修正關稅法第三條、第八條至第十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

六條至第二十八條之一、第三十六條之一、第三十九條、第四十三條、第

四十八條、第四十九條、第七十五條、第七十八條、第八十二條、第八十

四條至第八十七條、第八十八條至第九十二條及第九十五條條文（三讀） 

第 三 條  關稅之徵收及進出口貨物稅則之分類，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依海關進口稅則之規

定。海關進口稅則，另經立法程序制定公布之。 

財政部為研議海關進口稅則之修正及特別關稅之課徵等事項，得邀集有關機關及

學者專家審議之。 

第 八 條  納稅義務人為法人、合夥或非法人團體者，解散清算時，清算人於分配賸餘財產前

，應依法分別按關稅、滯納金、滯報費、利息、罰鍰及應追繳之貨價應受清償之順序

繳清。 

清算人違反前項規定者，應就未清償之款項負繳納義務。 

第 九 條  依本法規定應徵之關稅、滯納金、滯報費、利息、罰鍰或應追繳之貨價，自確定之

翌日起，五年內未經徵起者，不再徵收。但於五年期間屆滿前，已移送執行，或已依

強制執行法規定聲明參與分配，或已依破產法規定申報債權尚未結案者，不在此限。 

前項期間之計算，於應徵之款項確定後，經准予分期或延期繳納者，自各該期間

屆滿之翌日起算。 

關稅、滯納金、滯報費、利息、罰鍰或應追繳之貨價，於徵收期間屆滿前已移送

執行者，自徵收期間屆滿之翌日起，五年內未經執行者，不再執行；其於五年期間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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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前已開始執行，仍得繼續執行，但自五年期間屆滿之日起已逾五年尚未執行終結者

，不得再執行。 

本法中華民國○年○月○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移送執行尚未終結之案件，其執

行期間依前項規定辦理。 

前四項規定，於依本法規定應徵之費用準用之。 

第 十 條  依本法應辦理之事項、應提出之報單及其他相關文件，採與海關電腦連線或電子資

料傳輸方式辦理，並經海關電腦記錄有案者，視為已依本法規定辦理或提出。 

海關得依貨物通關自動化實施情形，要求經營報關、運輸、承攬、倉儲、貨櫃集

散站及其他與通關有關業務之業者，以電腦連線或電子資料傳輸方式處理業務。 

前二項辦理連線或傳輸之登記、申請程序、管理、通關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海關所為各項核定、處分、通知或決定之送達，得以電腦連線或電子資料傳輸方

式行之，並於電腦記錄。 

經營與海關電腦連線或電子資料傳輸通關資料業務之通關網路業者，應經財政部

許可；其許可與廢止之條件、最低資本額、營運項目、收費基準、營業時間之審核、

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第二十一條  納稅義務人或其代理人得於貨物進口前，向海關申請預先審核進口貨物之稅則號別

，海關應以書面答復之。 

海關對於前項預先審核之稅則號別有所變更時，應敘明理由，以書面通知納稅義

務人或其代理人。經納稅義務人或其代理人舉證證明其已訂定契約並據以進行交易，

且將導致損失者，得申請延長海關預先審核稅則號別之適用，並以延長九十日為限。

但變更後之稅則號別，涉及貨物輸入規定者，應依貨物進口時之相關輸入規定辦理。 

納稅義務人或其代理人不服海關預先審核之稅則號別者，得於貨物進口前，向財

政部關務署申請覆審，財政部關務署除有正當理由外，應為適當之處理。 

第一項申請預先審核之程序、所需文件、海關答復之期限及前項覆審處理之實施

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第二十二條  貨物應辦之報關、納稅等手續，得委託報關業者辦理；其向海關遞送之報單，應經

專責報關人員審核簽證。 

前項報關業者，應經海關許可，始得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並應於登記後，檢附

相關文件向海關申請核發報關業務證照。 

報關業者之最低資本額、負責人、經理人與專責報關人員應具備之資格、條件、

職責、許可之申請程序、登記與變更、證照之申請、換發、廢止、辦理報關業務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第二十六條  未完成海關放行手續之進出口貨物，得經海關核准，暫時儲存於貨棧或貨櫃集散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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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貨棧或貨櫃集散站業者，應向所在地海關申請登記及繳納保證金；其應具備

之資格、條件、保證金數額與種類、申請程序、登記與變更、證照之申請、換發、廢

止、貨櫃與貨物之存放、移動、通關、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 

第二十七條  為加速通關，快遞貨物、郵包物品得於特定場所辦理通關。 

前項辦理快遞貨物通關場所之設置條件、地點、快遞貨物之種類、業者資格、貨

物態樣、貨物識別、貨物申報、理貨、通關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

定之。 

第一項郵包物品之通關場所、應辦理報關之金額、條件、申領、驗放、通關程序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第二十八條  海關對進口貨物原產地之認定，應依原產地認定標準辦理，必要時，得請納稅義務

人提供產地證明文件。在認定過程中如有爭議，納稅義務人得請求貨物主管機關或專

業機構協助認定，其所需費用統由納稅義務人負擔。 

前項原產地之認定標準，由財政部會同經濟部定之。 

納稅義務人或其代理人得於貨物進口前，向海關申請預先審核進口貨物之原產地

，海關應以書面答復之。 

納稅義務人或其代理人不服海關預先審核之原產地者，得於貨物進口前向海關申

請覆審。 

第三項申請預先審核之程序、所需文件、海關答復之期限及前項覆審處理之實施

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第二十八條之一  海關為確保貨物安全，對於保稅運貨工具與經海關核准之運貨工具及卸存碼頭

之海運貨櫃，得加封封條。 

下列業者經申請海關許可，得於所定運貨工具或海運貨櫃加封自備封條： 

一、經海關登記且運輸工具為船舶之運輸業、承攬業，就其所載之海運貨櫃

。 

二、經海關核准實施自主管理且位於機場管制區外之航空貨物集散站業，就

其自有之保稅運貨工具。 

三、經海關核准實施自主管理之物流中心業，就運出該物流中心之海運貨櫃

、保稅運貨工具或經海關核准之運貨工具。 

四、經海關登記之內陸貨櫃集散站業，就進儲該集散站或自該集散站轉運出

站之海運轉口貨櫃。 

前二項所稱封條，指以單一識別碼標記，可供海關查證並確保貨物安全之裝

置。 

第二項業者申請海關許可使用自備封條應具備之資格、條件、程序、自備封

條之類別、驗證基準、使用範圍、校正、管理、許可之廢止與重新申請及其他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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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第三十六條之一  納稅義務人或其代理人得於貨物進口前，向財政部關務署申請預先審核進口貨

物之實付或應付價格有無第二十九條第三項規定或其他應計入完稅價格之費用，

審核之答復應以書面為之。 

財政部關務署對於前項預先審核結果有所變更時，應敘明理由，以書面通知

納稅義務人或其代理人。納稅義務人或其代理人於收到書面通知後，得提出證據

證明其已訂定契約並據以進行交易，適用變更後之審核結果將導致損失，申請延

長原預先審核結果之適用，延長以收到書面通知之翌日起九十日為限。 

納稅義務人或其代理人不服第一項預先審核之結果者，得於貨物進口前，向

財政部關務署申請覆審。 

第一項申請預先審核之程序、所需文件、答復之期限及前項覆審處理之實施

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第三十九條  從價課徵關稅之進口貨物，其外幣價格應折算為新臺幣；外幣折算之匯率，由財政

部關務署參考外匯市場即期匯率，定期公告之。 

第四十三條  關稅之繳納，自稅款繳納證送達之翌日起十四日內為之。 

依本法所處罰鍰及追繳貨價之繳納，應自處分確定，收到海關通知之翌日起十四

日內為之。 

處理貨物變賣或銷毀貨物應繳之費用，應自通知書送達之翌日起十四日內繳納。 

第四十八條  納稅義務人或受處分人欠繳應繳關稅、滯納金、滯報費、利息、罰鍰或應追繳之貨

價者，海關得就納稅義務人或受處分人相當於應繳金額之財產，通知有關機關不得為

移轉或設定他項權利；其為營利事業者，並得通知主管機關限制其減資之登記。 

納稅義務人或受處分人未經扣押貨物或提供適當擔保者，海關為防止其隱匿或移

轉財產以逃避執行，得於稅款繳納證或處分書送達後，就納稅義務人或受處分人相當

於應繳金額部分，聲請法院就其財產實施假扣押或其他保全措施，並免提供擔保。但

納稅義務人或受處分人已提供相當擔保者，不在此限。 

前項實施假扣押或其他保全措施之裁量基準及作業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民法第二百四十二條至第二百四十四條規定，於關稅之徵收準用之。 

納稅義務人或受處分人已確定之應納關稅、依本法與海關緝私條例所處罰鍰及由

海關代徵之應納稅捐，屆法定繳納期限而未繳納者，其所欠金額單計或合計，個人在

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法人、合夥組織、獨資商號或非法人團體在新臺幣二百萬元以

上者；在行政救濟程序確定前，個人在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上，法人、合夥組織、

獨資商號或非法人團體在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得由財政部函請內政部移民署限制該

納稅義務人或受處分人或其負責人、代表人、管理人出國。 

財政部函請內政部移民署限制出國時，應同時以書面敘明理由並附記救濟程序通

知當事人，依法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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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未執行第一項前段或第二項規定者，財政部不得依第五項規定函請內政部移

民署限制出國。但經查納稅義務人或受處分人無財產可供執行者，不在此限。 

限制出國之期間，自內政部移民署限制出國之日起，不得逾五年。 

納稅義務人、受處分人或其負責人、代表人、管理人經限制出國後，具有下列各

款情形之一者，財政部應函請內政部移民署解除其出國限制： 

一、限制出國已逾前項所定期間。 

二、已繳清限制出國時之欠稅及罰鍰，或向海關提供欠稅及罰鍰之相當擔保。 

三、經行政救濟程序終結，確定之欠稅及罰鍰合計未達第五項所定之金額。 

四、依本法限制出國時之欠稅及罰鍰，已逾法定徵收期間。 

五、欠繳之公司組織已依法解散清算，且無賸餘財產可資抵繳欠稅及罰鍰。 

六、欠繳人就其所欠稅款已依破產法規定之和解或破產程序分配完結。 

第四十九條  下列各款進口貨物，免稅： 

一、總統、副總統應用物品。 

二、駐在中華民國之各國使領館外交官、領事官與其他享有外交待遇之機關及人

員，進口之公用或自用物品。但以各該國對中華民國給予同樣待遇者為限。 

三、外交機關進口之外交郵袋、政府派駐國外機構人員任滿調回攜帶自用物品。 

四、軍事機關、部隊進口之軍用武器、裝備、車輛、艦艇、航空器與其附屬品，

及專供軍用之物資。 

五、辦理救濟事業之政府機構、公益、慈善團體進口或受贈之救濟物資。 

六、公私立各級學校、教育或研究機關，依其設立性質，進口用於教育、研究或

實驗之必需品與參加國際比賽之體育團體訓練及比賽用之必需體育器材。但以

成品為限。 

七、外國政府或機關、團體贈送之勳章、徽章及其類似之獎品。 

八、公私文件及其類似物品。 

九、廣告品及貨樣，無商業價值或其價值在限額以下者。 

十、中華民國漁船在海外捕獲之水產品；或經政府核准由中華民國人民前往國外

投資國外公司，以其所屬原為中華民國漁船在海外捕獲之水產品運回數量合於

財政部規定者。 

十一、經撈獲之沈沒船舶、航空器及其器材。 

十二、經營貿易屆滿二年之中華民國船舶，因逾齡或其他原因，核准解體者。但

不屬船身固定設備之各種船用物品、工具、備用之外貨、存煤、存油等，不包

括在內。 

十三、經營國際貿易之船舶、航空器或其他運輸工具專用之燃料、物料。但外國

籍者，以各該國對中華民國給予同樣待遇者為限。 

十四、旅客攜帶之自用行李、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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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進口之郵包物品數量零星在限額以下者。 

十六、政府機關自行進口或受贈防疫用之藥品或醫療器材。 

十七、政府機關為緊急救難自行進口或受贈之器材與物品及外國救難隊人員為緊

急救難攜帶進口之裝備、器材、救難動物與用品。 

十八、中華民國籍船員在國內設有戶籍者，自國外回航或調岸攜帶之自用行李物

品。 

前項貨物以外之進口貨物，其同批完稅價格合併計算在財政部公告之限額以下者

，免稅。但進口次數頻繁或經財政部公告之特定貨物，不適用之。 

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六款、第九款、第十四款、第十五款與第十八款所定之免稅範

圍、品目、數量、限額、通關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前項但書進口次數頻繁

之認定，由財政部定之。 

第七十五條  海關依第十三條第二項及第四十二條規定進行調查時，被調查人規避、妨礙或拒絕

提供資料、到場備詢或配合調查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 

第七十八條  違反第五十九條第二項規定，將保稅工廠之產品、免徵關稅之原料出廠，或將未依

第五十九條第三項但書規定補繳關稅之自用機器、設備輸往課稅區者，以私運貨物進

口論，依海關緝私條例有關規定處罰。 

第八十二條  經營與海關電腦連線或電子資料傳輸通關資料業務之通關網路業者，違反第十條第

五項所定辦法中有關營運項目、收費基準、營業時間或管理之規定者，財政部得予以

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處罰三次

仍未改正者，得停止六個月以下傳輸通關資料業務或廢止其許可。 

第八十四條  報關業者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變更登記、證照申請、換發或辦理

報關業務之規定者，海關得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或違規情節重大者，得停止六個月以下之

報關業務或廢止報關業務證照。 

專責報關人員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專責報關人員職責之規定者

，海關得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六個月以下之報關審核簽證業務或廢止其登記。 

第八十五條  保稅運貨工具所有人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變更登記、證照之申請

、換發或保稅運貨工具使用管理之規定者，海關得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三

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六個月

以下裝運貨物或廢止其登記。 

第八十六條  貨棧或貨櫃集散站業者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變更登記、證照之申

請、換發、貨櫃及貨物之存放、移動、通關或管理之規定者，海關得予以警告並限期

改正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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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違規情節重大者，得停止六個月以下進儲貨櫃及貨物或廢止其登記。 

第八十七條  經營快遞業務之業者辦理快遞貨物通關，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業

者資格、貨物態樣、貨物識別、貨物申報、理貨或通關程序之規定者，海關得予以警

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處罰三次仍未

完成改正者，得停止六個月以下快遞貨物通關之業務。 

第八十八條  保稅倉庫業者違反第五十八條第四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變更登記、證照之申請、換發

、保稅倉庫之設備建置、貨物之存儲或管理之規定者，海關得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

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

停止六個月以下進儲保稅貨物、按月彙報或廢止其登記。 

第八十九條  保稅工廠業者違反第五十九條第四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變更登記、證照之申請、換發

、保稅工廠之設備建置、保稅物品之加工、管理、通關或產品內銷應辦補稅程序之規

定者，海關得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

處罰；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六個月以下保稅工廠業務之一部或全部、按

月彙報或廢止其登記。 

第 九 十 條  物流中心業者違反第六十條第四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變更登記、證照之申請、換發、

貨物之管理或通關之規定者，海關得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

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六個月以下貨物進儲、按

月彙報或廢止其登記。 

第九十一條  免稅商店業者違反第六十一條第四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變更登記、證照之申請、換發

、貨物之管理、通關或銷售之規定者，海關得予以警告並限期改正或處新臺幣六千元

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處罰三次仍未完成改正者，得停止六個月以下

免稅商店業務之經營或廢止其登記。 

第九十二條  辦理外銷品沖退稅之廠商，違反第六十三條第五項所定辦法中有關沖退原料關稅計

算或記帳沖銷之規定者，海關得停止廠商六個月以下之記帳。 

第九十五條  依本法應繳或應補繳之下列款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經限期繳納，屆期未繳納者

，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一、關稅、滯納金、滯報費、利息。 

二、依本法所處之罰鍰及追繳之貨價。 

三、處理變賣或銷毀貨物所需費用，而無變賣價款可供扣除或扣除不足者。但以

在處理前通知納稅義務人者為限。 

納稅義務人對前項繳納有異議時，準用第四十五條至第四十七條之規定。 

第一項應繳或應補繳之款項，納稅義務人已依第四十五條規定申請復查者，得提

供相當擔保，申請暫緩移送強制執行。但已依第四十五條規定提供相當擔保，申請將

貨物放行者，免再提供擔保。 

第一項應繳或應補繳之關稅，應較普通債權優先清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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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關稅法第三條、第八條至第十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六條至第二

十八條之一、第三十六條之一、第三十九條、第四十三條、第四十八條、第四十九條、第七十五

條、第七十八條、第八十二條、第八十四條至第八十七條、第八十八條至第九十二條及第九十五

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三案。 

三、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吳玉琴等 22 人擬具「

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10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台立社字第 1054501416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本院委員吳玉琴等 22 人擬具「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業經

審查完竣復請 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 105 年 5 月 4 日台立議字第 1050702305 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含條文對照表）。 

正本：議事處 

副本：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審查本院委員吳玉琴等 22 人擬具「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報告 

一、本院委員吳玉琴等 22 人擬具「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10 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 105 年 5 月 9 日舉行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22 次全體委員會議進行審查，由林召集委員淑

芬擔任主席，勞動部部長陳雄文、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副組長陳美蕙、外交部領事事務

局副局長羅添宏、內政部移民署移民事務組專門委員李明芳、國際及執法事務組專門委員楊

文凱及法務部參事劉成焜等分別應邀列席說明、備詢。 

三、本會復於 105 年 6 月 22 日舉行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33 次全體委員會議繼續審查旨揭議案，由林


